四川省“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

免税进口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

硬盘核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 “十五五” 期间科普事业发展免税进口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核定管理，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 “十五五” 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6〕12 号）、《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 “十五五” 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6〕13 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符合国家免税进口政策条件的享惠主体，申请免税进口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的核定、使用与监督管理。

第三条 核定工作坚持依法依规、公开公正、科学规范、从严监管原则。

第四条 科技厅会同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广电局核定享惠主体可免税进口的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

第二章 核定主体及职责

第五条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牵头，会同四川省电影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共同开展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免税进口核定工作。

第六条 部门主要职责：

（一）省科技厅：负责受理申请、组织联合核定、出具核定结果、函告海关、组织监督检查、建立管理台账。

（二）省电影局、省广播电视局：负责对影视作品属性、拷贝、工作带、硬盘相关资质进行审核。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七条 享受政策的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6〕12号）附件所列税则号列范围；

（二）为已核定的享惠主体自用，且用于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不得进行商业销售或挪作他用；

（三）符合国家关于影视作品和音像制品进口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核定范围与标准

第八条 准予核定的免税进口物品为：享惠主体为开展公益科普活动，从境外进口的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且符合国家免税进口政策规定的品种、用途和税则号列范围。

第九条 科普影视作品、科普用品是指符合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为宗旨的影视作品、科普仪器设备、科普展品。（附件）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定：

（一）用于商业放映、广告、营利性活动的；

（二）与科普用途无关或超出自用范围的；

（三）来源不合法、无合法版权或授权的；

（四）内容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

（五）享惠主体存在严重失信或违规行为的；

（六）其他不符合国家及省相关政策规定的。

第五章 申请与核定程序
第十一条  可免税进口的自用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核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进口单位根据核定事项填写《申请免税进口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信息审核表》（见附件1），并按要求提供佐证材料一式三份，由本单位对材料真实性予以审核后，提交至科技厅。

（二）受理。科技厅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完成形式审查并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予以受理；对于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对于申请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完善的材料。

（三）审核。科技厅受理申请后，会同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广电局对资料进行审核，并提出“通过”或“不予通过”的审核意见，经各责任单位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印章。不予通过的，应当注明理由。
（四）函告与通知。审核结果由科技厅函告成都海关，抄送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广电局，并通知相关享惠单位。

第十二条 享惠单位在享惠名单印发之日后30日内已征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同时按照法律规定退还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应事先取得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见附件2），向成都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
（二）已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仅向成都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手续。

第十三条 享惠单位应按照海关有关规定，凭科技厅出具的核定结果及相关文件，办理有关进口科普影视作品的减免税手续。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策执行中存在违反政策规定的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6〕12号）及财政部、中央宣传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6〕13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附件：1.申请免税进口科普影视作品拷贝、工作带、硬盘信息审核表
2.“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

附件1
申请免税进口科普影视作品

拷贝、工作带、硬盘信息审核表

	片名
	

	类型
	拷贝      □ 工作带      □ 硬盘

	国别
	
	原语种
	

	税号
	

	用途
	

	内容简介
	（不超过200字）



	依托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

	部门审核意见
	科技厅
	省新闻出版局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省电影局
	省广电局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证明材料清单：1、进口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或设立文件复印件；2、进口影视作品的放映许可；3、审核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附件 2
“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

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项下进口商品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未抵扣情况表
                                    编号：主管税务机关代码+四位流水号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海关代码
	

	申报进口时间
	年
月
日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海关报关单（编号：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凭证号：         
） ， 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金额为（ 大写）


                                ， ￥
             元。

	进项税额抵扣情况
	经审核，该纳税人上述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税额尚未申报抵扣。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复核人：

年
月
日
	局长意见：

局领导：
（局章）

年
月
日




